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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香港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: 606） 

 
盈利警告 

 
 
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.09(1)條發表本公告。 

 

根據本集團於截至 2010 年 12 月 31 日止之年度的未經審核綜合管理帳目，於該期間

內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的未經審核綜合利潤，預期較截至 2009 年 12 月 31 日止

年度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的已審核綜合利潤减少約 13%。該利潤减少，主要是由

於油籽業務和大米業務盈利同比下降所致。 

 

董事認爲，本公司業務運營穩定，本公司戰略有序推進。 

 

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的股份時，務請審慎行事。 
 
 

中國糧油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連同其附屬公司稱爲「本集團」）根據香港聯合

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(1)條發表本公告。 

 

根據本集團於截至 2010 年 12 月 31 日止之年度（「該期間」）內的未經審核綜合管理

帳目，於該期間內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的未經審核綜合利潤，預期較截至 2009 
年 12 月 31 日止年度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的已審核綜合利潤减少約 13%（截至

2009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: 約 19.5 億港元），而於該期間內本公司未經審核綜合利潤，

預期較截至 2009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本公司已審核綜合利潤减少約 37%（截至 2009
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: 約 20.4 億港元）。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相信該利潤减少，主

要是由於油籽業務和大米業務盈利同比下降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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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爲經營油籽業務的一部份，本公司通過期貨套期保值來幫助規避原料及相關産品價

格波動的潛在風險。2010 下半年以來，農産品市場大幅波動，本公司套期保值産生

期貨虧損，而現貨利潤需隨著實際銷售逐步體現。 

 

該期間內，本公司積極發展國內小包裝品牌大米的銷售業務以擴大市場份額。因前期

在渠道建設及營銷方面的投入較大，同時原料市場價格大幅上漲擠壓了預期利潤空

間，使得該期間內大米業務的盈利水平下降。 

 

董事認爲，本公司業務運營穩定，本公司戰略有序推進。 

 

本公告所載有關該期間的財務資料僅爲本公司的初步估計，未經本公司核數師審閱或

審核。有關本集團表現的其他詳情，將於本公司公佈截至2010年12月31日止之年度業

績時披露。 

 

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的股份時，務請審慎行事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糧油控股有限公司 

董事總經理 

于旭波 

 

香港，2011年1月21日 

 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：董事會主席兼非執行董事爲寧高寧先生﹔執行董事爲于旭

波先生、呂軍先生及岳國君先生﹔非執行董事爲遲京濤先生及馬王軍先生﹔以及獨立非執行

董事爲林懷漢先生、楊岳明先生及 Patrick Vincent VIZZONE 先生。 


